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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一、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管理行为和业绩的基本评价 

2020 年度，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监  

事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

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维护公司、股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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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实际控制人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未

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4.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7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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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政策法规规范运作，

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决策程序合法。



 


